
 

 

 

 

 

 

声明：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在中国证监会厦门监管局网站上披露信息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本次披露不代表中国证监会厦门监管局

已经核查、验证或确认相关信息，或对环创（厦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上

市辅导工作发表任何意见。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证券”或“辅导机构”）已于 2020

年 1 月 20 日向厦门监管局报送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环创（厦门）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备案申请报告》，并获厦门监

管局正式受理。 

兴业证券作为环创（厦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

份公司”、“环创科技”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辅导机构，

按照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要求和《辅导协议》的约定，制定上市工作小组辅导计

划并开展辅导工作，目前已取得阶段性进展。现将第三期辅导工作情况汇报如

下： 

 

 

兴业证券已向贵局报送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环创（厦门）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备案申请报告》，获厦门监管局正

式受理及公示，辅导机构为兴业证券，环创科技正式进入辅导期。 

第二期辅导工作的进展情况报告期为 2020 年 4 月至 2020 年 7 月，兴业证

券已向贵局提交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环创（厦门）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辅导（第二期）》，并由贵局于 2020 年 8 月 11

日在贵局网站进行公示。 

第三期辅导工作的进展情况报告期为 2020 年 7 月至 2020 年 10 月。 

 

兴业证券本期参加辅导的人员为：黄超、金晓锋、林旋里、洪莹莹、詹梅。

其中，金晓锋为辅导小组组长。 

以上人员均为兴业证券正式从业人员，均具备辅导工作必需的法律、会计

等专业知识和投行业务经验，拥有丰富的股票上市辅导、发行承销及上市保荐

的工作经历。 

国浩律师事务所及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相关人员亦为本次

辅导的专业机构，配合兴业证券为环创科技提供专项辅导及日常辅导工作。上

述情况符合相关要求。 

环创科技接受辅导的人员包括所有董事（包括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持股 5%以上（含 5%）的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或其法定代表人）。 

 

自 2020 年 7 月起，本期辅导时间共持续三个月。在本辅导阶段，兴业证

券辅导工作小组对环创科技接受辅导人员进行了辅导培训。本阶段的工作重点

是学习掌握有关法律法规、对辅导对象有关制度进行修改及完善、督促辅导对

象对前期尽职调查发现的主要问题尽快予以解决，主要辅导方式包括个别答疑、

定期例会、讨论交流、集中授课等。在环创科技的积极配合下，辅导工作按计

划顺利进行。 

 

1  

在本辅导期内，兴业证券辅导人员结合公司实际情况，通过多种方式开展

辅导工作。辅导对象对辅导计划的实施给予了积极配合，本辅导期内计划执行

良好。主要辅导内容如下：  



 

 

（1）持续对辅导对象进行尽职调查，对公司近年来重要客户及供应商的基

本情况进行了解与调查。针对上述事项的调查情况及存在的问题及时向公司进

行了反馈，并督促公司进行整改。 

（2）与公司高管进行沟通与交流，并对公司所处行业基本情况及未来相关

业务的拓展情况进行深入研究，为公司未来的业务发展提供了相关建议。 

（3）持续对辅导对象 2017 年、2018 年及 2019 年的财务状况进行调查，

督促辅导对象建立健全公司财务会计管理体系； 

（4）对辅导对象进行相关法律法规的培训，及时向公司传达资本市场最新

动态。 

2  

本阶段兴业证券及辅导对象均履行了辅导协议规定的应承担的义务，协议

履行情况良好。环创科技积极配合兴业证券开展辅导工作，按照要求提供有关

信息和资料，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对兴业证券提出的建议非常重视。兴

业证券根据相关约定，选派富有经验的辅导人员组成辅导小组，按照辅导计划

有关内容对发行人及时进行辅导。 

 

下一阶段辅导工作中，辅导小组将继续推进现场核查工作，采用走访、函

证及其他方式对发行人的公司治理、财务规范与业务运作等各方面进行详细调

查，寻找并协助企业解决不规范之处。  

 

 

在本辅导期内，发行人保持稳定发展，财务状况良好，2019 年主要财务数

据如下： 

单位：万元 



 

 

 2019 /2019 12 31  

总资产 40,143.19 

总负债 12,385.09 

所有者权益 27,758.10 

营业收入 19,922.76 

利润总额 3,717.56 

净利润 3,142.47 

 

1、发行人具有完整的业务流程，在业务上完全独立于股东及其他关联方，

具有独立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 

2、发行人不存在发行人资产、其他资源被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占用而损害

发行人利益的情况。 

3、发行人不存在重大、频繁或显失公允的关联交易。 

4、发行人财务独立，设有独立的财务部，配备了专职的财务人员，建立了

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独立进行财务决策。 

5、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系经合法程序产生，不存在股东超越

发行人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做出人事任免决定之情形。 

 

发行人具备有效的内部管理制度和架构，自成立以来历次股东大会决议和

董事会决议规范完整、执行情况良好。 

 

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违反同业竞争的情况，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已履行勤勉尽责义务。 

 

在辅导过程中，兴业证券和中介机构对环创科技进行了尽职调查并提供了

专业意见，目前，发行人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尚待解决的事项如下： 



 

 

1、募投项目方案的编制和细化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已基本确定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募集资

金的投资方向，并已将募投项目的具体内容逐步细化。针对上述问题，辅导工

作小组将在未来的辅导过程中，结合发行人现有实际经营情况及未来业务拓展

需要，积极协助发行人进一步论证并确定募投投资内容、投资金额，完成募投

项目的设计工作。 

2、公司治理机制有待细化和完善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公司已初步建立有效的内部管理制度和架构。为进

一步保证公司治理制度设计和执行的有效性，辅导工作小组将在未来继续细化

和完善相关公司治理制度。 

 

兴业证券辅导人员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规定及兴业

证券为环创科技制定的辅导计划，履行职责，做好辅导工作，根据发行人的具

体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重点辅导。在本次辅导过程中，兴业证券辅导人员本

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按计划积极推进辅导各项工作，达到了预期的

辅导效果。 

 

（以下无正文） 

 






